六安市裕安区紫荆巷幼儿园

2021年秋学期招生公告

一、指导思想

    贯彻落实六安市裕安区教体局2021年秋学期幼儿园招生工作会议精神，平稳有序迎接新学期入园幼儿，积极做好招生宣传、布署和服务工作，现将我园2021年秋学期招生相关要求公告如下。

二、招生原则

适龄、免试、公开、公正、公平的原则

三、招生区域

裕安区主城区常住居民适龄儿童

招生计划

	招收班级
	招生班数
	招生人数
	招生年龄(出生日期起止）

	小班
	3
	75
	2017.9.1——2018.8.31

	中班
	1
	30
	2016.9.1——2017.8.31

	大班
	1
	30
	2015.9.1——2016.8.31


五、 报名（登记）须知

    （一）网上报名（9.2---9.5）

      扫描下方二维码，如实填写相关信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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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（二）网上审核（9.6---9.7）

      通过网上审核的家长将接到园方电话通知入园参加现场审核。

    （三）现场审核（9.8---9.9）

      具体时间、地址以接到通知为准。

六、录取办法

1. 优先录取：

烈士子女、现役军人子女、公安英模和因公牺牲伤残警察子女、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人员子女。

2. 电脑派位（摇号）录取：

      如果报名幼儿人数小于招生计划则全部予以接收，若幼儿报名人数超过招生计划数，则实施电脑摇号派位。电脑摇号派位由有资质的公证部门操作，同时邀请主管部门领导、行政辖区领导、家长代表到场进行监督，具体摇号时间、地点、和摇号结果另行通知、公布。

七、提供材料（查验原件，提交复印件）

1. 常规材料：

（1）户口簿（复印户口本第一页以及幼儿和父母的那一面，共计四张）；

（2）房产证或购房合同；

（3）父母身份证；

（4）出生医学证明；

（5）预防接种查验通知单（由社区医院开具，提交原件）。

（6）近三个月水电缴费单

2. 住房产权属于幼儿祖父母或外祖父母的，还需提供：

（1）祖父母或外祖父母房产证;

（2）祖孙三代户口需在同一户口本;

（3）幼儿父母无房且需经教体局查验通过。

3. 烈士子女、现役军人子女、公安英模和因公牺牲伤残警察子女、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人员子女，还需提供相关工作证件。

八、温馨提示

1. 本园暂定于10月8日正式开园，中餐时间另行通知。

2. 因疫情防控要求，报名我园幼儿即日起不得离开六安市。入园时，需提供提前14天《裕安区中小学生（在园幼儿）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健康状况登记表》《学校疫情防控家长承诺书》等材料。（相关表格请于现场审核时领取）

3. 学生报名家长应如实提供信息，对隐瞒造成的不足龄、问题学籍、不符合入学条件的后果，由家长自负。

4. 根据疫情防控要求，希望家长错时错峰、佩戴口罩来园，每个家庭仅限一名家长入园，入园时配合扫码、测量体温。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！

六安市裕安区紫荆巷幼儿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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